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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11716.htm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规范汽车出口秩序

的通知(商产发[2006]62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海关

总署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各直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有关企业： 为规范汽车出口秩序，转变出

口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汽车产业健康

发展，依据《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商检法》、《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认证认可条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决定对汽车整车产品（包括乘用车、商用车、底盘及成套

散件，产品目录详见附件1）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领汽车整车产品出口许可证的企业应

具备的条件 （一）汽车生产企业 1．列入发展改革委《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2．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且持续有效； 3．具备与出口汽车保有量相适

应的维修服务能力，在主要出口市场建立较完善的销售服务

体系。 （二）出口经营企业（含汽车企业集团所属的进出口

公司） 1．应获得符合出口条件的汽车生产企业的出口授权

，并根据授权出口该企业的产品； 2．出口经营企业与汽车

生产企业应在授权中约定共同承担出口产品的质量保证、售

后服务等连带法律责任。 设在出口加工区内、经国家批准的

产品全部出口的汽车生产企业（独立法人企业）不受以上条

件的限制。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汽车生产企业须于每年10



月15日前，将相关证明材料和授权的出口经营企业名单（3家

及以内），报至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机电办），经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机电办）初核后，于10月31日前报至商务部（产业司

）。 发展改革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生产同一

品牌的多个企业也可以集团公司名义申报。 三、商务部会同

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于每年11月

公示本年度《符合申领出口许可证条件企业名单》（以下简

称《名单》）。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国家认监委于12月公布本年度《名单》。 四、每年1月1日

起，商务部授权的许可证发证机构凭《名单》发放整车产品

出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适用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

贸易、捐赠贸易方式出口的上述产品。 由境外其他地区进入

保税区、出口监管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货物及由保税

区、出口监管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口至境外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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